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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国俸禄制度史》 
 

 
 

前    言 
    我国的俸禄制度，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官僚制度的派生物。它上继君
主宗法制下的世官世禄制，下接总统为元首，行政、立法、监察三权分立的“民
国”体制下的薪金制度。它与世官世禄制和薪金制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又有其
本质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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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官分职”、按职取禄，无论君主宗法制、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和以总
统为元首的三权分立制，大多有此共性；因此，我们在叙述俸禄制度时，不能不上
下有所涉及。但是，在君主宗法制度下，以爵定禄，有爵才能任职，爵、职、禄三
者紧密关联，以爵为本。而且，封爵之获得和尊卑之区分主要是由其与君主血缘关
系的亲疏为决定性因素。而爵是世袭的，因此禄也是世袭的。在君主专制主义中央
集权制下，除皇帝世袭、皇族按其与皇帝亲疏分別享有高卑不等的爵禄特权外，广
大的官僚群，则是皇帝按其统治的需要，通过各种途径从贵族、平民中选拔出来，
任以职位，颁给俸禄。职官不能世袭①，俸禄随任免而给除②，这种任职获禄，对
官僚而言，实际上只是其为皇帝进行统治所付出的劳绩心力的一种物质报酬。无
疑，选材任官、任官获禄的俸禄制度，与世官世禄制具有本质的区别，是社会进步
的一种标志。以总统为元首，行政、立法、监察三权分立的“民国”体制，顾名思
义，包括大总统在内的各级官员，都应出自民选。它既排除了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
权下保留的君主世袭制，也改变了官员君选、俸禄君给制，而代之以“民选”官
员，官员应为“民众”服务，“民众”发给官员薪金。无论这一体制是否真正在我
国完全付诸了实践，但从总的发展趋势而言无疑也是一种进步，它与君主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制的基本区別应该是本质性的。 

本书主旨在于初步探索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官员俸禄制度，从时间上它上
起战国秦汉，下至清末，经过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内容主要论述一般历史条件下
内外、文武官员的俸禄制度及其演变轨迹，同时还要论及少数民族贵族统一中原时
期俸禄制度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以及世袭皇权下贵族(主要指皇族)的世袭爵禄制的
变化。当然，官员的俸禄与职官制度的演变，俸禄有无常制和俸禄厚、薄与吏洽的
好坏，以及国家财政制度，特別是赋税制度的变革，都有其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在叙述中也理所当然地应该结合涉及。 

———————————— 
    ①  所谓的“职官不能世袭”，是就一般情况而言。事实上，封建社会的官僚
“荫子”制，也是一种变相的世袭或世官制的遗绪。在这里，可以引赵翼《廿二史
札记》卷25，“宋恩荫之滥”条作为体味：“文臣自太师及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
若孙，及期亲大功以下亲，并异姓亲及门客；太师至保和殿大学士，荫至异姓亲，
无门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荫至小功以下亲，无异姓亲。武臣亦以是为差……以
斯以观，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详参北京市中国书店1987年影印
本，第332—333页。 
    ②  当然，有关朝代的官员在退休后也还享有一定的待遇。如汉代官员退休，
已有“归养之禄”，唐以后的致仕官，则有给全俸、给半俸、给1／3俸等区别。可
参见本书有关章节。 
 

一、一般历史条件下内外、文武官吏俸禄制度的基本轨迹 
 

    这一问题又可以概略划分为官吏分等级给予俸禄的准则和俸禄发放物的变化两
个方面来叙述。 
    (一)官吏划分等级发给俸禄的准则 
    就不同历史时段的特征而言，官吏划分等级发给俸禄的准则，大体经历了秩石
制和品级制两大阶段。秩石制起源于战国时期的秦国，秦汉成为定制，一直延续到
魏晋南北朝，前后推行约千年。战国素有“百石之官”、“千石之吏”；西汉成帝
时，从中二千石至比百石，共在18个秩别；若加上高于中二千石的丞相、太尉和低
于比百石的斗食佐吏，西汉秩石大约有20个等级；东汉初年，从三公到佐史，共有
17个秩别。总之，秦汉时期，官吏以秩石分等次为“定制”，在官吏中共约有18个
左右的秩阶。三国时曹魏官分九品，但与秩石并行，官品与秩石的双轨制，历两晋
南朝不改。 
    秦汉时官吏以秩石分等次和魏晋南朝时秩石、官品双制并轨，与职官体制相对
稳定和重大变革有关。秦汉时期，职官体制有所变化，从一个层面上看，丞相制向
三公制的发展，尤其是东汉中叶以后三公九卿权力削弱，“事归台阁”，但是，作
为尚书台的官员(包括令、仆)仍然“文属”九卿之末的少府。从另一个层面上看，
代表朝廷监察郡县的部刺史权力扩大，但州牧、刺史，作为郡县之上的地方最高一
级行政、军事长官，到东汉末年才正式完成。这些变化，大体上还只是皇帝集权制
加强的具体措施，仍然没有从法制的意义上改变职官的总体体制。 



    尚书令仆和侍中、侍郎从少府中分离出来，并且形成尚书、门下、中书三台
者，与曹魏职官九品制几乎同步推行。三公虽成虚荣，九卿职权衰落，可是这一官
僚系统仍然存在，其原已具备的高等级秩石依旧保留，而三省六曹(或五曹、七曹)
等实际执掌决策、政务等关键部门的重要官僚，多源出自少府，其相对卑下的秩品
不可能遽行废止。新颁行职官九品等级制，既要反映职事的轻重繁简，又要照顾原
职的等级关系；加上官僚机构中决策、政务、事务系列正处于调整完善的过程之
中，机构、权限在不断增减、调整；而官分九品又无法包容秩石制时的18个左右的
等级。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得不并行秩石、官品制。从而出现同品之中，秩石
不一，同一秩石而分入不同官品以及职官给俸禄不依官品，仍从秩石和按官品而不
按秩石占田荫客等错综复杂的矛盾现象。 
    “官品制”发端于曹魏，至北魏太和末年颁布《后职员令》，官分九品，品别
正从，行“一代之别制”，即按九品18等，抛弃秩石制而以官品定俸禄。此制，历
北齐至隋、唐统一，推行于全国，一直沿袭至清末。 
    自隋唐至清末的千余年间，基本上实行以官品品级发给俸禄的“品级制”。品
级制的实施，以北宋颁布《嘉祐禄令》为界，又可区分为前后两期。隋唐以来，以
本官(主要指职事官)品级颁发俸禄，有时另给虚衔加官以示尊荣；但随着中央集权
制的强化，由皇帝差遣某官以“使”名执行某项任务，初为临时差遣，事毕复本官
职任，在“使”任期并不改变以本官给俸的规定。唐中叶后，这种“使职差遣”日
渐增多，任职时间益长，出现了“官与职分”、“名与实殊”的情况，北宋嘉祐年
间定禄制，改变只依本官官品给俸禄的“寄禄制”，代之以主要依据本官，部分依
据差遣职务定俸禄的“综合”给禄制。从而，一方面强化了官、职、差遣三者的分
离，形成“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指文学职名，类似前代的加官)以待文学之
选，而差遣以洽内外之事”的局面，而洽内外之事的“使职差遣”，至明朝演化成
为“知府”、“知州”、“知县”之类的正式官职。另一方面，这种“综合”给禄
制，部分解决了“名与实殊”的矛盾，使官员的本官与职务之间在经济利益上接近
起来，有利于发挥“使职差遣”官员“洽内外之事”的积极性。因此，《嘉祐禄
令》的颁布也是我国俸禄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二)俸禄发放标准物的变化 
   俸禄按等级颁给，俸禄的支付形式主要是实物和货币，辅之以土地和劳动力等。 
    秦汉以至魏晋南朝属于秩石制时期，秩石制起源于战国，发给粮食，秦以石为
最大量器，故以石表示官秩的等级。汉袭秦制，仍以年计俸，按月颁给。由于汉代
的财政收入主要是田租、口赋，租收谷粟，赋纳铜钱，因此按月发放的官俸，实际
上西汉大部分时间给钱，而东汉则是“半钱半谷”。魏晋时期，战乱频仍，社会生
产严重破坏，实物交换盛行，官府财政收入主要是田租、户调，影响到官员俸禄的
支付，经常是发放谷米、绢帛。南朝商品生产交换有所发展，田租、户调以及其他
赋税收入，有的折钱，有的直接征收货币，因此，俸禄中货币实际支付量占有相当
大的比重。此外，为了优待官员，从西晋开始，正式按官品占田、荫佃客，以后形
成定制(至明朝始废)；又经常按春、秋两期赐给绢、绵。西晋给各级官吏“菜
田”、“田驺”，到东晋，地方官授给“公田”，使用文武吏卜艺人耕种。诸如此
类，都是官员俸禄的重要补充，其数量有时甚至超过正俸。 
    北魏太和末年，历齐、周至隋初，俸禄仍给谷帛，属于实物俸禄制。州郡县等
地方官则“依户给俸”，即根据所领户数颁给俸禄，这是因为当时州郡县设置过
滥，大小相差悬殊所致。但地方官“依户给俸”制对后之乱世颇有影响。唐代官员
的俸禄，大致有禄米、俸钱、职田和禄力等项。以安史之乱为界，前期基本实行年
禄、月俸双轨制，年禄给粮食，月俸主要给铜钱；后期基本上只实行月俸制。月俸
虽仍以钱计算，但在支付时，常以谷帛等实物充给。这是因为安史之乱后，藩镇割
据，战乱不止，两税收入的钱，往往折布帛交纳，加上军费支出现钱甚多，使得官
员月俸钱也只能常以谷帛充给。而职田、禄力，沿袭两晋南北朝，成为常制，前、
后期仍给。宋代官员的俸禄大体可分为正俸、加俸和职田三大类。正俸包括俸钱、
衣赐、禄粟。俸钱按月支给，自使相40万文，下至郢、唐、复州内品300文；衣赐按
年颁给绫、绢、布匹；禄粟月给，使相200石，至入内班官1石。加俸主要有职钱和
随从衣粮、餐钱等。职钱给在京职事官，自6万至1．6万，随月支给，是正俸之外的
一项固定收入。职田给外任差遣官，其数额多者40顷，少者7顷，“悉免其税”，雇
人承佃，按乡原则“课租”收利。明朝官员俸禄仍由实物、货币和土地三部分组
成。以洪武二十年(1387年)所定岁禄为“定例”，正一品岁禄米1 044石，月给87



石；从九品岁禄米60石，月给5石。岁禄本色虽以米计，但发放时却或以钞折米，或
以绢折米，且京官与外官有別。至明中期，官员俸给分为本色、折色两种。“本
色”(岁俸米)又分月米、折绢米和折银米，月米不分官品，每员1石；折绢米绢1匹
当银6钱；折银米银6钱5分折米1石。“折色”仍以石计量，又分折银与折钞，各有
不同的折算标准。明代俸禄由支本色(米)到本、折(绢、银、钞等)兼支，其主要原
因在于仓粮不足、货币税和一条鞭法的实行。并由于“俸钞折色”之制的实行，而
导致了官员俸禄的“歉薄”。明初曾赐百官公田，以其租人充俸禄，但不久即行废
止。至于边防武职官员的“养廉田”，大致与遏制将领任意垦荒、侵占官屯田有
关，故“酌量职分轻重，定为等第”颁给，以便“与不伤惠，事体归一”。至清
代，俸禄的支给，虽说是“银米兼支”，但主要以支银为主。俸禄的支给标准，也
主要以银两来衡定。 

总之，俸禄支给，开始是实物(谷粮)，继而是钱币，或实物、钱币、银两兼给
(佐以土地等)，最后是以支给银两为主。在实际支付时，则根据国家财政收入(主要
租赋)和支出的情况而时有改变。由于物价的低昂以及不同俸禄支给形态之间折算标
准的不一，俸禄支给形态的变化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官员的实际收入。 

 
二、少数民族贵族统一中原时期对官员俸禄制度的影响和变革 

 
    我国是以汉族为主、多民族共同创建的伟大国家。在历史上既有汉族统治者建
立的王朝，如秦、汉、唐、宋、明等，也有少数民族统治者统一中原，建立的政
权，如北魏、辽、金、元、清。不同王朝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都占有相应的历
史地位。 
    北魏的建国者是鲜卑族拓跋部贵族，当他们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占有北中
国与汉族统治者建立的东晋、南朝宋齐对峙的百多年间，其统治者和部民仍以游
牧、战争为职业，没有建立常规性俸禄制，其官僚贵族在北向柔然、南向宋齐的战
争中，获得不定期的赏赐，内容包括绢帛、牲畜和“生口”(俘虏)。孝文帝改革，
以正从九品定俸禄，抛弃秩石、官品并行的俸禄定等双轨制，成为以后千余年之定
制，为我国俸禄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而这一变革与以孝文帝为首的汉化改革派的
胜利，与三长制、均田制以及新的租调改革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辽朝的建立者契丹贵族、金朝建立者女真贵族、建立元朝的蒙古贵族、建立清
朝的满洲贵族和鲜卑拓跋族一样，当他们还寓居塞北、关外时，仍以游牧为主要生
产方式，社会发展相对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国家或部族的
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狩猎和战争俘获，其狩猎和战利品的分配方式多为随时赏赐，并
无定制。统一中原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各政权的有关官员俸禄制度的定制虽可
以概括地说与其汉化程度基本同步，但并不一致，自当各自概略地进行叙述。 
    当辽从北宋取得燕云16州，改革官制，以北面官治理以上京为中心的本族和西
北各族部民；南面官效法汉制，治理汉与渤海族百姓，并建立较规范的职官体系，
其官员俸禄体系大体在此后不久也逐步建立。职官大体上分品计俸，按月发放，以
钱、银、粟、帛和力役形式支付。但仍保留部分旧俗，皇帝随意赐人户、田宅之事
例甚多。 
    金灭辽及北宋后，熙宗改革官制，制度“大率皆循辽、宋之旧”。熙宗时制定
“禄格”，标志着俸禄的制度化。金代官员俸禄，主要有正俸和职田、加俸及补贴
两大系列。正俸和职田按职品颁给。正俸按规定以钱、粟、绢帛支付。加俸和补
贴，是指正俸之外的食直、慊从、口券、马料等，大体上也按品发给粮帛和钱。俸
禄发放，或按岁、或按月；支给一般以“交钞”代实物，但也部分发给银、钱或绢
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主要仰仗以本族部民为骨干的军队的支撑，因此，对武职
官员往往有其特殊的经济优待，金朝以猛安、谋克等不同军种分别发给不同等级的
军俸即此类之实例。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完成全国大统一的王朝，在建立和
巩固政权的历程中吸收历代统治经验建立起俸禄制度，藉以实现本民族和其他民族
官员在经济利益上的再分配。元世祖时初建依品颁俸制，至仁宗时最终确立较严整
的俸禄体系。元代文武内外职官，基本上以官品定俸禄。文官以月计俸，月末领
取；以银两为俸禄标准，实际上多以纸钞支付，间用白银。地方(路府州县)官员普
遍颁给“职田”，是其在币值不稳之时最可靠和很重要的俸禄收入。武官领俸时间
依军队性质和所驻地区不同而异。元宿卫军中的怯薛，另为特别系统，他们由蒙古



和色目人充任，是高级军政官员的后备队，他们不依品支俸，而是一切开支由官府
负担，包括俸钞、禄米和马驼草料，而且代相袭承，由宣徽院按月支给。元中叶
后，怯薛支俸范围缩小，已入官的怯薛，依官品由户部给俸，宣徽院不再支付。 
    清朝是又一个统一全国的以满族为主体、且统治近300年的王朝，其俸禄制度不
仅文武职不同，而且文职中内、外官也有区别，武职中八旗、绿营有异。清初，文
职内(京)官，不论满汉，“照品支给”。按照“定制”，有岁俸银(两)、岁俸米
(石)两项，较之明朝，均有增长；在实际颁给时，汉宫略少于满官。此外，另有月
给的“公费银”。外官与京官一样按品级发给岁俸银，但不支给禄米。外官在正俸
之外，薪、菜等项银两，其数之大，远远超过正俸，成为正俸的重要补充，但因
“三藩之乱”，行之不久而废止。雍正时外官发“养廉银”，上自总督、巡抚，下
至知府、知州、知县，分不同地区均行颁给银两不等，其数目较之正俸，超过数倍
以至数十倍，从而成为外官的主要收入。随后，对俸禄原本低薄的京官，除部分支
给“养廉银”之外，又在京宫中普遍推行“双俸”制，使内、外文职官员俸禄收入
有所接近。武职官员包括八旗和绿营两大系列的各级将领。入关后的清军，有由满
族部民为主体(包括在关外归附入旗的蒙古和汉人)组成的八旗兵和入关后降附招募
的汉人为主体的绿营兵。两大系列将领在经济待遇上是有区别的。首先，八旗将领
按等级分別授田和发给禄米，绿营将领则无此待遇。其次，武职官员均按品领取俸
银，据“通例”，八旗将领比绿营将领的“俸银”高得多。但是，八旗的“薪
银”、“蔬菜烛炭银”、“心红纸张银”等只支给各地驻防的最高衙门或最高长
官，用于办公；而绿营另有“公费银”办公，且上至提督、总兵，下至千总、把总
普遍关支“薪银”、“蔬菜烛炭银”、“心红纸张银”，这笔高出“俸银”数倍的
“薪银”等就成了绿营将领的特别津贴，加上“俸银”，统称为“俸薪银”的收入
总额，比同品文职官员要高。此外，清代雍、乾年间以降，武职官员亦普遍发给
“养廉银”以提高其经济收入。但武职官员的养廉银标准要比文职官员低。 

从总体上看，少数民族统治者统一中原后，其俸禄制度的建立和沿革可作两面
观：一方面，依然沿袭、继承着中原传统的俸禄体制；另一方面，又“糅杂”、保
留了部分部落旧制。并且，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北魏的以正从九品定俸禄，清代的
养廉银制度，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创制”色彩，标志着俸禄制度的完善与变革，并
在这种完善与变革中有着整肃吏治的意蕴。 

 
三、世袭皇权下贵族(主要指皇族)的爵禄制及其变化 

 
    贵族(主要指皇室)封爵食禄制是“世官世禄制”的遗留、世袭皇权的附属物；
又常与君主专制集权在政治、经济上抗衡。在整个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时代，
有盛有衰，但总的趋势是走向衰微。 
    秦行军功爵制，分“军爵”与“公爵”两种：“军爵”是一般士兵获得之爵；
“公爵”为军官获得之爵，即自“公士”至“彻侯”的20等爵。获得1至4级“公
爵”者可任下级军官；5级者可任县尉，得到奴隶和赏钱；9级可得农户交纳租税以
充俸禄；18级以上还可得封邑。按爵级役使数量不等的“庶子”也是重要的权益。
以上所有报赏称“爵禄”，但受爵者不一定是贵族，爵也不能世袭，从而否定了西
周以来通行的世官世禄制。汉承秦制，并曾宣布七大夫以上均可食邑，但推行时间
很短。两汉时享有食邑特权的只有第19级的关內侯和第20级的彻侯(列侯)。中二千
石以上的高官一般多获得列侯的封爵，食封邑的经济收入超过中二千石的俸禄，而
且拥有很高的政治地位。至于关内侯以下的军功爵日益不被重视，至东汉时，人们
认为徒“设空文书而无用”。 
    汉初除承袭20等爵制外，还曾大封宗室子弟为王。王国封邑虽不同于西周的采
邑，但地域广阔、权力很大，不久就形成尾大不掉的形势。经过文、景、武三帝
“削藩”、“推恩”等措施，王国的地域缩小，不少政治、经济权力被取消，成为
只能食封邑租税的贵族，“势与富室无异”。王侯只食封邑成为“定制”。 
    西晋据西周制创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以封功臣及皇室宗亲，东晋南北朝
基本承此制，从而摆脱了20等爵制的规范。西晋统一全国后，也曾大封子弟为王，
但王国大不过郡，且行“推恩”和不治民之制，实际权力不大。汉时受封者享有封
邑内全部租税，而西晋规定只能“三分食一”，经济收入也受到限制，东晋南朝沿
袭此制且有削减。北朝大部分时期，封爵只表明政治地位，受封者实际收益有限。 
    唐统一全国后，曾一度试图推行世袭刺史制，虽未实施，却反映世禄制思潮仍



然顽固地存在。唐朝实行的爵禄制，大体沿袭北朝，除表明政治地位外，经济收益
受到限制。两宋承袭唐制，封爵已经成为虚衔，有官品而无俸禄。封爵所受食邑，
皆为虚封；所加食实封，仅北宋和南宋前期曾有少量俸给。 
    有明一代，爵禄制发生重大变化。明初，分封子弟为诸王，不久便使诸王就
藩。此后藩王分封日多，几乎遍及全国。诸王岁禄丰厚，少则千石，多者万石。诸
王另有赐田，初期仅食其租米以代岁禄。后来形成赏赐庄田制度，诸藩王庄少者占
地数十顷，多者数万顷。既有赏赐，又有乞讨甚至侵夺，以致“民间地土搜括殆
尽”，既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更对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岁禄、庄田
之外，藩王还可得到大量的临时赏赐、府第营建给银和王府养赡等其他收入。因
此，大封藩王和藩王赐岁禄、庄田等，也就成为明代社会的一大病态。 
    清朝统一中原，对宗室推行“十四等爵制”。作为“定制”，分等发给自10 
000两至110两的岁银，每两岁银又给米1斛(0．5石)，爵俸是很高的，尤其是第6级
贝子以上岁银均在千两以上。此外，宗室王公还有大量庄田和各项优恤。不过，清
廷吸取了明朝封爵太滥，严重影响国家财政和激起民愤的教训，对宗室封爵控制严
格；对没有封号的宗室子弟发给一定数量的银、米，以示关照和恩惠。宗室王公一
律“不临民”、“不加郡国”。与明代相比，清代的分封制度已有很大的改变。 
    以上聊述中国俸禄史之概略，至于各朝官员数额迭增，冗官冗员增加，成为财
政匮乏、政治腐败的重要根源；各朝官员在正俸之外，巧立名目，搜刮民财，使民
不聊生，激起民变，导致社会动荡等，在此就不一一赘言。 

此为草创之作，虽极力汲取前辈学者和当今贤达的科研成果，但我们学力不足，
视野不广，挂一漏万，甚至言不中的，误解前贤名言之处，难以避免。敬请同仁批
评指正，以待来日修正。 

 
编著者 

 
    1996年3月 

 
 

责任编辑: echo

目录 » 

  --文章内容列表-- G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请点击注

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Copyright © 2002 -2003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phpArticle modified by tphs Version 2.0 


